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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年）；

(4)《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2018）；

(5)《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2019 年）；

(6)《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7)《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GB/T50280-98）；

(8)《城市规划制图标准》（2011 年）；

(9)《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

(10)《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年）；

(11)《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2014 年修正 )；

(12)《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引（试行）》；

(13)《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引（试行）》；

(14)《遂溪县北坡镇新农贸市场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5)《遂溪县北坡镇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08-2020 年）》；

(16) 相关规划，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第二条  规划原则

（1）坚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合理规划、有

序发展。 

（2）坚持社会、经济、环境三大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在建设和运营的同时，注重安



3

文  本

全环保、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3）与遂溪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遂溪县城市总体规划等密切衔接。

第三条  规划范围

      本项目控规调整用地位于遂溪县北坡镇新农贸市场控规 A-02-07、A-02-11 

地块内，是遂溪县北坡镇东部重要的城市节点。有着优越的区位条件，东侧紧邻 

桃李路，西侧靠近逸民路，有着良好的交通条件。本次调整范围面积为 94038.77

平方米，约 141.06 亩。

第四条  规划成果

      规划成果由法定文件和技术文件两部分组成。法定文件包含文本和图则，技术

文件包含技术图纸和论证报告。文本和图则必须同时使用，两者不可分割。

第五条  规划法定效力

     本规划是调整地块建设和开发的法定性文件，自本规划批准公布之日起，规划

区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和开发建设活动应严格服从规划提出的控制指标和技术规定，

并应符合国家、广东省的有关法规和标准。下一层次的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等）

编制，应遵守本规划的原则和具体要求。

第六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自批准公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属遂溪县自然资源局。如需调整，必须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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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发展规模与功能定位

第七条  发展规模与功能定位

本次调整地块属于《遂溪县北坡镇新农贸市场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之

内。调整不涉及地块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调整后仍遵循原控规确定的发展目标

和功能定位。
第八条  用地规模 

本次调整范围面积为 94038.77平方米，约141.06亩，全部为建设用地。

第九条  地块划分 

本次调整地块编码采用三级编码体系，即由“街区编码+地块管理单元+细分地块代

码”组成。新农贸市场片区的“街区编码”为“A”。“细分地块代码”指管理单元内

不同使用性质或权属的用地，用阿拉伯数字表达。如 A-02 -07表示街区编码内2号地块

管理单元 7号地块。地块编号遵循从下到上、从左到右的顺序。

第三章  土地利用规划

第十条  用地分类标准

本规划土地使用性质的分类、代码，执行国家《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

准》（GB 50137-2011）的规定，用地划分至中类。

第十一条  规划用地构成

本次调整后规划区内各类规划用地面积和所占比例见下表，各地块土地使用性质详

见图则。

地块编码 用地性质 用地
代码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建 筑
密 度
（%）

绿 地
率

（%）

建 筑
限 高
（m）

配套设施 备
注

A-02-07 中小学用地 A33 13840.00 2.5 30 35 60 垃圾收集点、
公厕

A-02-11 中小学用地 A33 80199.00 2.5 30 3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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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土地使用兼容性

1、用地性质的兼容性原则上应遵守广东省及遂溪县专门制定的有关技术规定。在有

关技术规定尚未制定的情况下，暂时执行本规划确定的用地兼容性规定。待有关技术规

定实施后，编制区内用地使用的兼容性应遵照有关技术规定执行，本规划自行制定的用

地兼容性规定自行废止。

2、规划用地的兼容性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通常允许兼容的用地性质，即一般不

经特定审批程序即可调整的用地性质；其二，经允许兼容的用地性质，即一般需要特定

审批程序方可获得许可调整的用地性质。对于该栏兼容性规定，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以

基于整体发展需要不予批准；其三，不允许兼容的用地性质，表中明确列入的不兼容用

地性质，以及表中没有列出的兼容规定性质，原则上均按照不允许兼容进行规划控制。

3、对于已经规划确认的有关城市整体建设发展战略需要的重大规划项目、小区级配

套公共设施、广场和社会停车场、市政公用设施的规划用地，如需基于兼容性规定进行

规划地块的用地性质调整，应在满足原有服务要求基础上，并经有关专业部门的允许，

对原地块所规划设施另行选址安排，原则上不得随意取消。

4、对于根据兼容规定进行了规划性质调整的地块，除非有特殊规定，地块内的开发

建设活动均应遵照新调整后用地性质的控制规定。

第十七条  规划区共划分2个地块，地块明确了用地性质、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

率、建筑限高、建筑退让距离、配建的公共设施和市政设施等强制性控制要求。确因外

部条件或发展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强制性指标的变更，应由规划原审批部门审批同

意后方可变更。

第十三条  建设用地使用强度控制

调整地块的土地使用强度控制指标包括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见“地块规划控

制指标表”，各地块的具体控制指标要求详见地块图则。

地块编码 用地性质 用地
代码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建 筑
密 度
（%）

绿 地
率

（%）

建 筑
限 高
（m）

配套设施 备
注

A-02-07 中小学用地 A33 13840.00 2.5 30 35 60 垃圾收集点、
公厕

A-02-11 中小学用地 A33 80199.00 2.5 30 3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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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道路交通规划
第十四条  道路交通规划

桃李路按现状宽度36米进行控制，逸民路现状宽度14米进行控制；考虑城市建设的

不确定性，地块单元内部的总规道路暂时不纳入本次规划编制。

第十五条  道路竖向规划

规划区用地采用平坡式布置，规划新建道路机动车车道纵坡控制在0.2%-5%之间，

地块设计高程应比周边道路的最低路面高程高出0.2-0.3米。

第五章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和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第十六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本次规划单元用地需配套垃圾收集点、公共厕所。

第十七条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供水工程：规划区水源依靠市政供水管网供应，预测规划区内生活用水量按照人均
200L/日算。

燃气工程：规划使用城市天然气热值按居民人均年耗热定额72万kcal算。燃气由城
市道路市政燃气干管引入，管网压力级制为中低压二级系统，管材使用PE管。

 污水工程：规划区内所产生的污水和被污染的初期雨水，经过初期处理达标后排放
入城市污水管道，具体由环保部门确定。

 雨水工程：本规划区内未污染的雨水由规划区内设置截洪沟汇集，直接排至城市雨
水管渠。

 供电工程：

1、供电电源

本规划供电电源由桃李路市政电缆引出，然后敷设10kV高压埋地电缆，引入规划区
用电地址安装配电。

2、照明设计

10kV变配电间低压配电柜通过电缆直埋方式引至各建筑物的照明配电箱；采用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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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能灯具，室外采用路灯和庭院灯照明，在重要场所设应急照明灯具。

 电信工程：在主要控制安装直线电话，本规划区内的通信由北坡镇电信局负责。

 防灾工程：新建工程的抗震设防标准为七度。

 地块内有关的标志、公告、广告招牌的位置及形式和尺寸大小均应报请规划管理部

门核准后方可实施。

                                          第六章  “四线”控制规划

第十八条  “四线”控制规划

本次调整范围内未涉及上位规划中确定的“四线”控制内容。即保护历史文化街区

和历史建筑的紫线，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绿线，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蓝线和

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的控制界黄线。

                                             第七章  环境保护规划

第十九条  大气环境指标

控制规划区内及周边区域大气环境为二类功能区。因此，规划区内的大气中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统计和评价全部执行国家规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的二类标准，降尘参照本省暂行标准(8.0吨／km²·月)；降水酸度pH

值以pH＝5.6为划分酸雨界限。

第二十条 水环境指标

   规划区地下水采用《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2014年修订中的III类标
准。

第二十一条 声环境指标

规划区及周边区域噪声环境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声环境功能
区2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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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综合防灾规划

第二十二条 防洪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排水及治涝按重现期2～3年一遇降雨设计，区内排涝按三年一遇的标准设

防，即按三年一遇降雨最大24小时设计暴雨一天排完。应结合规划区项目的开发建设，

逐步抬高城区低洼地，以达到自流排放的目的。

第二十三条 防震工程规划 

依据广东省地震烈度区划，规划区内属地震七度设防区。规划区内构筑物、建筑物应

按国家标准进行规划设计，施工建设。

第二十四条 防风减灾规划 

规划区内建筑物的规划设计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2012）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建筑宜成组成片布置：迎风地段

宜布置刚度大的建筑物，体形力求简洁规整，建筑物的长边应与风向平行布置；不宜孤

立布置高耸建筑物。

第二十五条 防雷工程规划  

规划区内的建筑物按第二类防雷标准设防。

第二十六条 消防工程规划   

消防通道建设：规划消防通道间距不大于160m，宽度不小于4m，净空高度不小于

4m，转弯半径不应小于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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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供水：消防供水是规划区消防的重要支柱之一，规划区消防用水主要依靠地块

内部供水系统，在规划区内应设立消防栓或者消防池。

消防通讯：结合消防指挥中心，建立完善的火灾报警和消防指挥通讯系统，利用有

线和无线通讯系统，做到迅速、准确、可靠，逐步建立消防地理信息系统。

第二十七条 人防工程规划  

人防工程按照城市居住区人民防空工程规划规范（GB 50808-2013）设置。

                                           第九章  规划实施

第二八条 规划管理实施规定 

1、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如因开发条件和建设要求发生变化，需要对规划管理单元

(街坊)之内的土地利用、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及市政公用设施等强制性控制内容和

指标进行调整的，应在总量不变或不突破原规划控制性指标的前提下，可允许在规划管

理单元(街坊)之内进行调剂和平衡，但应该取得相关部门的核准。

2、对于不能在规划管理单元(街坊)内进行调整平衡的，必须严格按照《广东省城市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规划解释

规划解释权归遂溪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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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地块规划控制指标表

地块编码 用地性质 用地
代码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建 筑
密 度
（%）

绿 地
率

（%）

建 筑
限 高
（m）

配套设施 备
注

A-02-07 中小学用地 A33 13840.00 2.5 30 35 60 垃圾收集点、
公厕

A-02-11 中小学用地 A33 80199.00 2.5 30 3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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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名词解释和技术规范

（1）容积率：也称建筑容积率，指根据本技术规定计算规则，建设用地范围内总建

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计算容积率简称计容。

（2）建筑（或塔楼、裙楼）密度：指建设用地内所有建筑物（或塔楼、裙楼）的基

底面积总和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用百分比表示。

（3）用地红线：按规定的审批权限批准，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建设项目

的土地使用界线。

（4）道路红线：指规划的城市道路(含居住区级道路)用地的边界线。

（5）绿地率：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绿地面积总和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用百分比

表示。

地块编码 用地性质 用地
代码

用地面积
（㎡）

容积率 建 筑
密 度
（%）

绿 地
率

（%）

建 筑
限 高
（m）

配套设施 备
注

A-02-07 中小学用地 A33 13840.00 2.5 30 35 60 垃圾收集点、
公厕

A-02-11 中小学用地 A33 80199.00 2.5 30 3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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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本规划文本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细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禁止”。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5）条文中制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或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

或“应符合……的要求（或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标准或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执行”。



图 集



























附 件 





项目名称：遂溪县北坡镇新农贸市场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A-02-07（局部）、A-02-11 地块调整规划

公示时间：2020 年 9 月 22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 日

公示地点：遂溪县北坡镇人民政府

公示结果：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